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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30日 星期四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黎福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海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海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202,038,553.74 3,210,776,555.69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89,272,324.57 2,159,265,316.41 1.3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64,213.69 95,431,318.23 -90.0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06,737,908.31 383,343,468.63 -1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512,908.16 46,222,094.91 -3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490,677.46 30,847,855.26 -2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 2.17 减少0.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 0.077 -35.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 0.077 -35.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57.5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851,722.4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095,407.7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3,836.99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3,562.4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368,342.17

合计 5,022,230.7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2,46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福达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412,408,011 69.28 0 质押 203,15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黎福超 24,000,000 4.0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锋 6,084,000 1.0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吕桂莲 5,859,600 0.98 42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董辉 5,499,378 0.9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莉 1,965,6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海 1,965,6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宾 1,965,6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长顺 1,414,000 0.24 36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彭丽 1,357,200 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2,408,011 人民币普通股 412,408,011

黎福超 2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0

黎锋 6,0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84,000

董辉 5,499,378 人民币普通股 5,499,378

吕桂莲 5,439,600 人民币普通股 5,439,600

黎莉 1,9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5,600

黎海 1,9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5,600

黎宾 1,9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5,600

彭丽 1,35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7,200

况野 1,3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吕桂莲、王长顺为公司董事/高管，与控股股东福达集团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黎锋、黎莉、黎海、黎宾为实际控制人子女，与实际控制人黎福超构成一致行动人

关系。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或本期数） 期初数（或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应收票据 55,537,080.52 31,543,675.73 76.06

应收款项融资 232,593,815.63 138,041,755.20 68.50

其他流动资产 1,276,592.79 666,730.87 91.47

其他收益 6,851,722.48 18,493,189.38 -62.95

净利润 29,512,908.16 46,222,094.91 -36.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64,213.69 95,431,318.23 -90.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08,427.08 -60,502,717.97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82,518.04 53,640,662.16 -87.54

说明：

（1）应收票据比上年同期增加76.06%，主要是本期以应收票据收款增加所致。

（2）应收款项融资比上年同期增加68.50%，主要是本期收到客户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比上年同期增加91.47%，主要是增值税留抵税额增加所致。

（4）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62.95%，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5）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36.15%，一方面是因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另一方面是因受疫情影响本期销售收入

减少所致。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90.08%，一方面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另一方面本期贴现

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减少所致。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购进固定资产支出减少所致。

（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87.54%，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贷款金额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黎福超

日期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1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0年4月29日在

公司三楼会议室采用现场会议与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经于2020年4月18日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黎福超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出席现场会议的董事为6名，廖抒华先生、李万峰先生、蒋红芸女士等3

名董事通过通讯方式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的人员均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外报出《福达股份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实施完成2019年度现金红利分配方案（含税派现0.15元/股），同意将公司2017年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4.24元/股调整为4.09元/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2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0年4月29日在

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4月18日通过电子邮件发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武先生召集并主

持，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为3人，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的人员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核，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

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全体监事承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监事会同意对外报出《福达股份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核，意见如下：

本次对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系因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0年4月29日实施完成所

致，该调整方法、调整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本次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3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7年11月29日，公司2017年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审议通过了《关于〈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2017年第七次监事会审议上述议

案并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7年11月29日，公司在内部网站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2017年11月29日至2017年12月8日，在

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人对公司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17年12月9日，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同日，公司披露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用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

卖的行为或泄露公司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导致内幕交易发生的情形。

3、2017年12月15日，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

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4、2018年1月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符合条件的15名

激励对象授予570万股限制性股票，并确定授予日为2018年1月5日，授予价格为4.59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18年2月9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向符合条件的15名激励对象授予

57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

6、2019年3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鉴于公司

激励对象肖俭才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00,000股进行回购注

销；同时鉴于公司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同意公司回购注销未达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2,160,000股。 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2,460,00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4.39元/股。

7、2019年5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于2019年5月9日实施了2018

年度现金红利分配方案（含税派现0.15元/股），同意将公司2017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4.39元/股

调整为4.24元/股。

8、2019年8月5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2,460,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

项，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3,240,000�股。

9、2020年3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

购注销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回购

注销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目标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620,000� 股； 同意终止实施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剩余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620,000�股。

上述全部应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3,2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4%，回购价格为

4.24元/股。如本次注销回购完成前，公司实施完毕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则公司在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

性股票时应扣除激励对象已享有的该部分现金分红。

10、2020年4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实施了2019年

度现金红利分配方案（含税派现0.15元/股），同意将公司2017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4.24元/股调

整为4.09元/股。

二、调整事由与调整说明

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实施完成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以公司总股本595,258,71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5元（含税）。 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公司需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P＝P0-V=4.24元/股-0.15元/股=4.09元/股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调整后，公司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4.24元/股调整为4.09元/股。

根据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即可，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并已履行必要、合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

们一致同意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对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系因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0年4月29日实施完成所

致，该调整方法、调整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本次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法律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价格调整事项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本次价格调整事项符合《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

关规定；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陈岳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建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兆权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7,057,932,009.15 17,172,450,462.63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455,352,665.05 9,510,749,082.72 -0.5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7,658,337.60 -189,842,229.81 27.4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1,536,975.33 670,429,779.05 -6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4,739,384.71 199,116,506.84 -11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4,818,762.39 198,416,477.37 -117.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37 2.14 减少2.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127 0.0726 -117.4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2,658.8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506.9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1,232.1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5,067.49

所得税影响额 25,229.94

合计 79,377.6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2,46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福达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412,408,011 69.28 0 质押 203,15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黎福超 24,000,000 4.0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锋 6,084,000 1.0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吕桂莲 5,859,600 0.98 42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董辉 5,499,378 0.9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莉 1,965,6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海 1,965,6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宾 1,965,6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长顺 1,414,000 0.24 36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彭丽 1,357,200 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2,408,011 人民币普通股 412,408,011

黎福超 2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0

黎锋 6,0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84,000

董辉 5,499,378 人民币普通股 5,499,378

吕桂莲 5,439,600 人民币普通股 5,439,600

黎莉 1,9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5,600

黎海 1,9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5,600

黎宾 1,9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5,600

彭丽 1,35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7,200

况野 1,3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吕桂莲、王长顺为公司董事/高管，与控股股东福达集团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黎锋、黎莉、黎海、黎宾为实际控制人子女，与实际控制人黎福超构成一致行动人

关系。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一季度资产负债表指标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额较

上期期末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预付款项 2,326,407.11 1,730,603.65 34.43 主要是本期预付经营性款项增加

递延所得税

资产

88,523,123.44 61,705,678.04 43.46 主要是本期亏损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

预收款项 3,238,779.82 -100.00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

合同负债 1,767,619.44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

应交税费 159,330,754.63 240,009,721.44 -33.61 主要是本期支付企业所得税等税费

其他综合收

益

-18,588,542.61 2,068,490.35 -998.65

主要是本期公司持有的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2020年一季度利润及现金流量表指标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221,536,975.33 670,429,779.05 -66.96

主要是受疫情免征车辆通行费

的政策影响， 本期通行费收入

下降。

管理费用 10,147,403.07 16,336,112.54 -37.88

主要是本期通行费收入下降导

致行业管理费下降

税金及附加 1,096,299.56 2,710,293.49 -59.55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下降。

信用减值损失 178,506.14 -278,328.94 164.13

主要是本期收回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395,633.03 1,631,725.30 -75.75

主要是本期路政赔补偿收入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559,304.39 831,135.18 -32.71

主要是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

失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7,658,337.60 -189,842,229.81 27.49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各项税费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136,189.13 -9,324,002.82 44.91

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出

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250,000.00 -55,390,657.50 54.41

主要是本期偿还的借款利息减

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大面积爆发，政府出台一系列应对举措持续强化疫情防控工作。 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交

通运输行业作为疫情防控工作中重要的环节，密集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其中高速公路除正常的春节假期7天重大节假

日小型汽车免费通行政策以外，后续根据疫情防控的实际需要，陆续出台了延长小型汽车免费通行时间，并出台政策于

2月17日至疫情防控结束期间全面免征高速公路所有车辆通行费，恢复通行费征收时间尚未确定。疫情防控期间免征通

行费政策直接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来源，预计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收入将大幅下降，同时高速公路的日常

运营成本费用支出存在刚性，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经营业绩同比将发生较大变动。

公司名称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岳峰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033

证券简称：福建高速 编号：临

2020-007

债券代码：

122431

债券简称：

15

闽高速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有关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建高速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变更的公告》（临2020-009）。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有关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建高速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变更的公告》（临2020-009）。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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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7人，实到监事7人，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认真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的审核意见如下：1、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

《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

发现参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本次审议《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的决策程序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

司的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估计体现了谨慎性原则，能更加客观、恰当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不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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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收入准则进行的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对公司 2020�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无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的变更日期：2020�年1月1日。

一、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 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

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为境内上市企业，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执

行。

3、变更审议程序

2020�年4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

新会计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估计变更

1、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及原因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关于“公司的高速公路路产按工作量法（即车流量法）计提折旧。对于实际车流量与预测车流量

的差异，公司每三年将根据实际车流量重新预测剩余收费期限的车流量，并调整以后年度每标准车流量应计提的折旧，

以保证路产价值在经营期限内全部收回”的规定，公司在2020年初聘请独立专业的交通研究机构对公司所管辖的泉州

至厦门高速公路、福州至泉州高速公路、罗源至宁德高速公路未来收费期限内车流量进行重新预测，该机构现已完成工

作并出具了交通量预测报告。 根据预测报告，泉州至厦门高速公路剩余收费年限的预计总车流量（收费口径）为524,

542,596�辆；福州至泉州高速公路剩余收费年限的预计总车流量（收费口径）为420,780,144� 辆；罗源至宁德高速剩

余收费年限的预计总车流量（收费口径）为82,899,968�辆。 公司根据预测结果相应调整泉州至厦门高速公路、福州至

泉州高速公路、罗源至宁德高速公路未来收费期限内每标准车流量应计提的折旧，该等调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

来适用法，不做追溯调整。

2、变更审议程序

2020�年4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

1、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

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

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公司调减2020年期初预收账款323.88万元，调增2020年期初合同负债323.88万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无重大影响。

（二）会计估计变更具体情况

1、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和未来期间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2020年一季度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会计报表项目 合并报表 公司财务报表

固定资产 -1,478.10 -380.63

递延所得税负债 -369.52 -95.16

营业成本 1,478.10 380.63

所得税费用 -369.52 -95.16

净利润 -1,108.57 -285.48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821.44 -285.48

少数股东损益 -287.13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21.44 -285.48

少数股东权益 -287.13 -

此次会计估计变更总体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

2、变更日前三年假设运用该会计估计对公司的影响

假设公司自2017年1月1日起运用该会计估计，经模拟测算，该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近三年主要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会计报表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利润总额 -8,097.38 -6,955.99 -6,356.52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4,543.18 -3,808.34 -3,518.73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543.18 -3,808.34 -3,518.73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我们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2、公司此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解释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体现了真实、可靠的原则和精

神，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客观、公允、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

形。 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2、本次审议《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的决策程序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

况，变更后的会计估计体现了谨慎性原则，能更加客观、恰当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马天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凤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强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3,017,355,671.68 23,128,832,853.90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509,690,929.51 11,921,446,226.81 -3.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71,903,034.36 -1,303,335,722.27 -25.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924,835,384.25 5,352,692,673.68 -2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24,286,772.46 512,500,228.76 -18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7,202,512.95 96,310,795.59 -18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62 4.51 减少8.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3 0.28 -182.1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3 0.28 -182.1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0,608.5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30,806,743.1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25,346,900.44

本公司认购的中油资本股票， 根据2020

年3月31日收盘价9.75元/股确认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3,708.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068,013.35

所得税影响额 57,590,811.06

合计 -347,084,259.5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1,72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741,448,172 39.81 0 无 0 国家

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中国航

天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

61,816,878 3.32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4,045,018 2.90 0 无 0 其他

北京航天爱威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1,495,024 2.76 0 无 0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865,465 1.66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915,600 1.55 0 无 0 其他

中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2,005,102 1.18 0 无 0 其他

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 16,516,320 0.89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4,817,400 0.80 0 无 0

国有法

人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4,794,566 0.79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741,448,172 人民币普通股 741,448,172

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海鹰机电技术

研究院）

61,816,878 人民币普通股 61,816,87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4,045,018 人民币普通股 54,045,018

北京航天爱威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1,495,024 人民币普通股 51,495,02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865,465 人民币普通股 30,865,46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915,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15,600

中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2,005,102 人民币普通股 22,005,102

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 16,516,320 人民币普通股 16,516,320

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4,81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17,4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794,566 人民币普通股 14,794,5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航天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的下属单位；北京市爱威电子技术公司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第二研究院706所全资子公司。 北京机电工程

总体设计部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事业单位。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

动比

例%

备注

应收票据 1,013,248,132.54 1,348,963,656.89 -335,715,524.35 -24.89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采

用票据结算方式有所减

少。

预付款项 1,762,063,482.39 1,076,184,191.65 685,879,290.74 63.73

主要原因是系统集成项

目预付采购款增加。

存货 1,216,567,566.01 855,935,630.13 360,631,935.88 42.13

主要原因是公司开展系

统集成项目备货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05,922,169.69 105,286,923.95 100,635,245.74 95.58

主要原因是待抵扣进项

税增加。

应付票据 461,985,596.12 106,515,749.02 355,469,847.10 333.73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采

购付款采用票据结算方

式有所增加。

应交税费 336,991,273.28 518,294,319.02 -181,303,045.74 -34.98

主要原因是部分子公司

已进行年度汇算清缴所

得税减少。

税金及附加 13,021,364.15 23,093,024.43 -10,071,660.28 -43.61

主要原因是公司业务受

疫情影响一季度实现销

售下降导致税金及附加

减少。

财务费用 26,699,351.26 16,264,377.69 10,434,973.57 64.16

主要原因是公司利息支

出增加财务费用。

其他收益 44,335,760.23 26,301,793.01 18,033,967.22 68.57

主要原因是当期确认的

递延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损 失 以

“－”号填列）

-425,346,900.44 477,547,036.05 -902,893,936.49 -189.07

本公司认购的中油资本

股票， 根据2020年3月31

日收盘价9.75元/股确认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支付的现金 - 378,137,500.01 -378,137,500.01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年支付航

天网安技术（深圳）有限

公司投资款，本期无此项

支出。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24,286,772.46 512,500,228.76 -936,787,001.22 -182.79

主要原因：1、受新冠疫情

影响，系统集成项目招标

和实施、服务费收取均出

现滞后；2、受中油资本股

价下跌影响，造成本期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下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7,202,512.95 96,310,795.59 -173,513,308.54 -180.16

主要原因是受新冠疫情

影响，系统集成项目招标

和实施、服务费收取均出

现滞后。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3 0.28 -0.51 -182.14

主要原因：1、受新冠疫情

影响，系统集成项目招标

和实施、服务费收取均出

现滞后；2、受中油资本股

价下跌影响，造成每股收

益下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天晖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71

证券简称：航天信息 编号：

2020-017

转债代码：

110031

转债简称：航信转债

转股代码：

190031

转股简称：航信转股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星期三）以通讯的方式召

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4月24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相关法规变更公司会计政策。 具体详见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20-019）。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天津航天信息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航天信息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 同意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以盈余公积转增注册

资本的方式进行增资，共计增资7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441万元，将天津航天信息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加

至1200万元。 增资后公司仍持有天津航天信息有限公司63%的股权，仍为其控股股东。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航天信息系统工程（北京）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航天信息系统工程（北京）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要求，同意以未分配利润7000万元转增注

册资本，将其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增加至10000万元。 增资后公司仍持有航天信息系统工程（北京）有限公司100%的股

权，仍为其控股股东。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71

证券简称：航天信息 编号：

2020-018

转债代码：

110031

转债简称：航信转债

转股代码：

190031

转股简称：航信转股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已于2020年4月24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

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结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对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公司2020年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一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没有发现参与一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71

证券简称：航天信息 编号：

2020-019

转债代码：

110031

转债简称：航信转债

转股代码：

190031

转股简称：航信转股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 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

称“新收入准则” ，）文件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情况及影响

1、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要求采用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来规范所

有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并就“某一时段内”还是“某一时点”确认收入提供具体指引。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要求企业在履行合同的履约义务，即客户取得相

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要求企业在合同开始日对合同进行评估，识别合同

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相应的收入。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按新收入准则要

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执行该准则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对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

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更加全面、准确、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实际

生产经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按照相关法规变更公司会计政策。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

理性变更，可使公司会计政策更加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应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结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六、备查文件

1、航天信息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航天信息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航天信息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

603166

公司简称：福达股份

公司代码：

600271

公司简称：航天信息

公司代码：

600033

公司简称：福建高速


